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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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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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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國民小學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 

學年度 班級數 專任 兼任 

一百零六

年 

六班以下 
○人 

一人 

七班至二十一班 二人 

1.二十二班至二十三班 

2.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

十三班 

一人 

一人 

二十四班至四十八班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
二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三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四人 

一百零七

年 

六班以下 
○人 

一人 

七班至十八班 二人 

1.十九班至二十一班 

2.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

十三班 

一人 

一人 

二十二班至二十三班 

二十四班至四十八班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
二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三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四人 

一百零八 六班以下 ○人 一人 



年 七班至十五班 二人 

1.十六班至十八班 

2.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

十三班 

一人 

一人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
二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三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四人 

一百零九

年 

六班以下 
○人 

一人 

七班至十五班 二人 

1.十六班至十八班 

2.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

十三班 

一人 
一人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

四十九班至六十班 二人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二班 

二人 

一人 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三人 

一百十年 
六班以下 

○人 
一人 

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



1.十三班至十五班 

2.離島縣市十三班至二

十三班 

一人 
一人 

十六班至十八班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

四十九班至六十班 二人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二班 

二人 

一人 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三人 

一百十一

年 

六班以下 
○人 

一人 

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

1.十三班至十八班 

2.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

班 一人 一人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

四十九班至六十班 

二人 

一人 六十一班至七十二班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三人 

一百十二 六班以下 ○人 一人 



年 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

1.十三班至十八班 

2.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

班 一人 一人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三十六班 

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

二人 

○人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
一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三人 

一百十三

年 

六班以下 
○人 

一人 

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

1.十三班至十八班 

2.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

班 一人 一人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三十班 

三十一班至三十六班 

二人 

○人 
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
一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三人 



一百十四

年 

六班以下 
○人 

一人 

七班至十二班 二人 

1.十三班至十八班 

2.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

班 
一人 一人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三十班 

二人 

○人 三十一班至三十六班 

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
一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三人 

一百十五

年 

六班以下 
○人 

一人 

七班至九班 二人 

1.十班至十二班 

2.離島縣市十班至十二

班 一人 一人 

十三班至十八班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

二人 

○人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
一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二人 

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三人 

一百十六

年 

六班以下 ○人 一人 

1.七班至九班 

2.離島縣市一班至九班 

一人 一人 十班至十二班 

十三班至十八班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
二人 

○人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一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三人 

○人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一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二人 

一百十七

年 

六班以下 ○人 一人 

1.七班至十二班 

2.離島縣市一班至九班 
一人 一人 

十三班至十八班 

十九班至二十四班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○人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

三人 

○人 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一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二人 

一百十八 六班以下（三分之一） 一/○人 ○/一人 



年 1.七班至二十四班 

2.離島縣市一班至九班 
一人 ○人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○人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三人 ○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

四人 

○人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

一人 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
一百十九

年 

六班以下（三分之二） 一/○人 ○/一人 

1.七班至二十四班 

2.離島縣市一班至九班 
一人 ○人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○人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三人 ○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四人 ○人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

五人 

○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一人 

一百二十

年 

一班至二十四班 一人 ○人 

二十五班至四十八班 二人 ○人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二班 三人 ○人 

七十三班至九十六班 四人 ○人 

九十七班至一百二十班 五人 ○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六人 ○人 

一百二十

一年以後 

一班至二十班 一人 ○人 

二十一班至四十班 二人 ○人 



四十一班至六十班 三人 ○人 

六十一班至八十班 四人 ○人 

八十一班至一百班 五人 ○人 

一百零一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六人 ○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四

十班 
七人 ○人 



附件二  國民中學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 

學年度 班級數 專任 兼任 

一百零六

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

十六班至二十班 

二人 

一人 二十一班至三十班 

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

四十六班至六十班 二人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三人 
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四人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

五人 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六人 

一百零七

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

十六班至三十班 

二人 

○人 

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
一人 

四十六班至六十班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

三人 

二人 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

三人 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四人 

一百零八

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

十六班至三十班 
二人 

○人 

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一人 

四十六班至六十班 三人 ○人 

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
一人 
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

二人 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三人 

一百零九

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

十六班至三十班 
二人 

○人 

三十一班至三十七班 一人 

三十八班至四十五班 

三人 

○人 
四十六班至六十班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
一人 
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

二人 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三人 

一百十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一人 

十六班至三十班 二人 ○人 

三十一班至三十七班 

三人 

○人 三十八班至四十五班 

四十六班至六十班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
一人 
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

二人 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
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三人 

一百十一

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○人 

十六班至三十班 二人 ○人 

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
三人 ○人 

四十六班至六十班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

四人 

○人 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

一人 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二人 

一百十二

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○人 

十六班至三十班 二人 ○人 

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三人 ○人 

四十六班至六十班 

四人 

○人 六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
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

一人 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二人 

一百十三

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○人 

十六班至三十班 二人 ○人 

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三人 ○人 

四十六班至六十班 四人 ○人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五人 ○人 


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

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一人 

一百十四

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○人 

十六班至三十班 二人 ○人 

三十一班至四十五班 三人 ○人 

四十六班至六十班 四人 ○人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五班 五人 ○人 
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六人 ○人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七人 ○人 

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八人 ○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九人 ○人 

一百十五

年 

十五班以下 一人 ○人 

十六班至三十班 二人 ○人 

三十一班至三十六班 三人 ○人 

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四人 ○人 

四十九班至七十五班 五人 ○人 

七十六班至九十班 六人 ○人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七人 ○人 

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八人 ○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九人 ○人 

一百十六 十五班以下 一人 ○人 



年 十六班至二十四班 二人 ○人 

二十五班至三十六班 三人 ○人 

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四人 ○人 

四十九班至六十班 五人 ○人 

六十一班至九十班 六人 ○人 

九十一班至一百零五班 七人 ○人 

一百零六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八人 ○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五班 
九人 ○人 

一百十七

年以後 

十二班以下 一人 ○人 

十三班至二十四班 二人 ○人 

二十五班至三十六班 三人 ○人 

三十七班至四十八班 四人 ○人 

四十九班至六十班 五人 ○人 

六十一班至七十二班 六人 ○人 

七十三班至八十四班 七人 ○人 

八十五班至九十六班 八人 ○人 

九十七班至一百零八班 九人 ○人 

一百零九班至一百二十

班 
十人 ○人 

一百二十一班至一百三

十二班 
十一人 ○人 

一百三十三班至一百四

十四班 
十二人 ○人 

 

 


